
 

不动产权籍调查成果审查入库工作规则（试行） 

1 一般规定 

1.1 适用范围 

本规则适用于深圳市范围内土地及房屋等建（构）筑物的不动

产权籍调查成果审查入库；未开展不动产权籍调查的，按照《楼盘

表前置工作规则》建立楼盘表。 

海域及林木等定着物的不动产权籍调查成果审查入库工作规

则，根据实际工作情况另行制定。 

1.2 工作依据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56 号）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

部令第 63 号） 

《不动产单元设定与代码编制规则》（GB/T 37346-2019） 

《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试行）》（国土资规〔2016〕6 号）

及自然资源部关于修改印发《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试行）》的通

知（自然资函〔2021〕242 号） 

《国土资源部关于做好不动产权籍调查工作的通知》（国土资

发〔2015〕41 号） 

关于修改《不动产登记数据库标准》等相关标准内容的函（自

然资登记函〔2021〕41 号） 

《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深府函〔2013〕24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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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经济特区房屋建筑面积测绘技术规范》（SZJG 22-2015） 

《市规划国土委关于印发<深圳市宗地代码编制细则>的通

知》（深规土〔2016〕713 号） 

《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关于印发<深圳市建筑设计

规则>的通知》（深规土〔2018〕1009 号） 

《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关于印发<深圳市地籍调查

规程>及<深圳市地籍调查前期清查规则>、<深圳市地籍调查底图

编制规则>的通知》（深规划资源发〔2020〕49 号）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规范不动产权籍调查工作的通知》

（深规划资源〔2021〕215 号） 

《深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关于印发<楼盘表前置工作规则（试

行）>的通知》（深不动产登〔2018〕78 号） 

《深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关于印发<不动产单元代码编制操

作指引>的通知》（深不动产登标〔2021〕1 号） 

1.3 业务类型 

不动产权籍调查成果审查入库工作分为首次入库和更新入库。

已经登记的不动产单元补充权籍调查成果的，参照首次入库方式开

展成果审查入库工作。 

1.4 工作时限 

不动产权籍调查成果的审查入库工作自收到权籍调查成果起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其中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项目的成果审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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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在 3 个工作日内完成）；成果的整理归档工作自接收档案起 5

个工作日内完成。 

2 成果内容 

不动产权籍调查成果主要为统一格式的文字成果、表格成果、

图件成果等纸质成果和相应的电子数据。 

2.1 纸质成果 

2.1.1 不动产权籍调查表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应包含地籍调查表（宗地图、界址点坐

标表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的应包含地籍调查表、

房屋调查表（项目信息表、房屋基本信息表、宗地图（分栋）、房

产分户图等）。 

2.1.2 不动产权籍测绘成果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应包含地界放点报告等；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的应包含不动产测绘成果审核意见书、房屋建

筑面积测绘报告和建设工程竣工测量报告等。 

2.1.3 调查成果附件 

a）土地权属证明文件：土地出让合同书、划拨决定书、权利

证书等； 

b）建筑坐落及命名文件：建筑物命名批复、门楼牌号通知书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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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项目规划文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划复函、规划验

收合格证等； 

d）为开展权籍调查提供依据的其他材料：配套公共设施的归

属说明、开发建设单位提供涉及区分所有权的说明、商品房预售许

可证及商品房预售房号清单等。 

2.2 电子数据 

电子数据应与纸质成果一致，内容包括各类文本、图件、表格、

数据库文件以及纸质成果扫描件等。电子数据采用刻录光盘形式提

交，数据文件不应压缩处理，并满足相应成果印制及入库要求。 

a）权籍调查表和成果附件的表格、图件数据以及结构化数据； 

b）宗地界址坐标、自然幢基底坐标等坐标表格数据； 

c）宗地图、房产分户图、分层平面图、分户平面图、建设工

程竣工现状图、房号立面示意图及矢量化电子数据。  

3 审查内容 

3.1 成果规范性审查 

审查调查成果是否符合《不动产权籍调查技术方案》及相关技

术标准，包括调查成果中是否含测绘成果审核意见书、调查成果是

否经过调查机构自检（签字或盖章）、成果核心数据项是否符合相

关标准等。 

3.2 成果完整性审查 

审查调查成果中的权属资料、测绘资料、图件和表格资料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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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齐全，包括纸质权籍调查表及附件成果是否完整、电子数据中的

必要项是否完整等，以及上述图件和表格资料的格式是否符合要

求。 

3.3 成果一致性审查 

审查调查成果记载的权利人、权属性质、面积、用途、年限等

与权属、测绘资料是否一致；成果记载内容与建筑物现状是否一致。 

3.4 不动产单元审查 

审查调查成果中不动产单元的设定与编码是否符合相关规范，

包括不动产单元划分和设定是否满足用地合同的约定，以及是否符

合规划、竣工和工业楼宇转让办法等有关文件的规定；不动产单元

号是否按照相关规定编制。 

3.5 成果逻辑审查 

审查调查成果中宗地及其房屋等建（构）筑物之间的逻辑关系

是否正确，包括楼栋与宗地、房屋与楼栋的数据逻辑是否正确，以

及自然幢图形是否落在宗地内等。 

3.6 成果图形审查 

审查调查成果中宗地图和房产分户图是否齐全、正确，包括图

形的四邻关系是否清楚、正确，注记是否清晰合理；宗地及自然幢

坐标图形是否正确（坐标图形应闭合且不自相交）；空间要素与相

邻的界址、地物、地貌是否存在空间位置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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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审查方法 

主要采用内外业复核的方法审查不动产权籍调查成果。 

a）充分利用登记系统、地籍信息系统、用地审批业务系统、

电子政务系统等系统中的已有数据审查调查成果。 

b）利用系统中的图形校验功能，查看宗地、自然幢坐标图形

是否正确，自然幢是否落在宗地内，以及宗地界址与相邻宗地、地

物、地貌等是否存在空间位置矛盾。 

c）对权籍空间要素，如果内业审查无法判定其是否正确时，

可到实地查看。 

5 审查程序 

凡在前期用地审批、交易、规划验收等环节中经不动产登记机

构确认的且符合登记要求的成果，可继续沿用。在审查过程中发现

调查成果存在问题的，应返回调查机构修改完善，直至成果合格为

止。 

5.1 成果初检 

不动产权籍调查成果审查入库工作启动前应先进行初步检查，

主要检查权籍成果材料是否完整、格式是否规范。 

a）纸质成果是否包含完整的不动产权籍调查表、不动产测绘

成果及必要的成果附件等； 

b）纸质成果是否有调查单位及相关技术人员的签字盖章、是

否按照规范程序自检； 

c）电子数据与纸质成果的项目编码和数据标识是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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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成果接收 

成果初检符合要求的，接收成果并启动审查入库工作。 

5.3 成果审查 

5.3.1 审查 

审查人员应根据审查情况填写《不动产权籍调查成果审查表》

（附录 1）。需进一步核实的，必要时可以实地查看。审查完成后，

系统自动生成楼盘表数据。 

5.3.1.1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a）土地权属来源材料记载的权利人、权属来源、取得时间、

使用年限、宗地号（宗地代码）、用途、面积、土地性质等与地籍

调查表、系统宗地数据成果等记载的内容是否一致，数据内容是否

符合标准规范。    

b）地籍调查表、系统宗地数据中的宗地图、界址点坐标与合

同附图等其他材料是否一致，数据内容是否符合标准规范。 

c）宗地坐标是否为国家大地 2000 坐标系数据，坐标图形是否

闭合且不自相交，宗地界址与相邻宗地的界址、地物、地貌是否存

在空间位置矛盾，如是否存在宗地重叠、互相压盖等情况。 

d）宗地图中的空间要素是否齐全、四至是否清楚，注记是否

清晰合理；宗地图中四至与四至描述是否不冲突。 

e）宗地代码是否编制，宗地不动产单元号的编制是否符合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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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调查成果中其他应审查的内容。 

5.3.1.2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 

a）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部分，按照前述规定审查；未发生变

化的，原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调查成果可沿用。 

b）调查成果是否正确保持宗地及其房屋等建（构）筑物之间

的内在联系，是否房落栋、栋落宗；已预售的不动产单元与竣工形

成的不动产单元之间是否正确建立逻辑关系。 

c）自然幢基底坐标是否为国家大地 2000 坐标系数据，自然幢

坐标图形是否闭合且不自相交、是否落在宗地内。房产分户图中的

空间要素是否齐全、四至是否清楚，注记是否清晰合理。 

d）不动产单元的划分和设定是否符合用地、规划审批和其他

相关管理规定，包括工业楼宇转让办法中对工业楼宇及其配套的有

关规定，以及用地合同中对产权归政府物业和业主共有物业的约定

等。 

e）不动产单元号是否按照规范编制且唯一，包括不动产单元

号前十九位与宗地代码是否一致，分栋与分户单元的幢号是否一致

等；以及界址界限发生变化的宗地，宗地代码是否重新编制。 

f）不动产单元的面积、用途、性质等属性信息与用地合同、

规划审批、规划验收、测绘成果等材料是否一致，各用途建筑面积

是否与规划验收文件及用地合同约定的面积指标一致。 

g）实地查看的，审查调查成果与建筑物现状是否一致，包括

宗地四至与成果内容记载是否一致，不动产单元（总栋数、总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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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实地与调查成果是否一致，合同约定移交政府的公建配套、属

全体业主共有的物业管理用房等是否与权籍调查成果记载一致； 

h）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调查成果中其他应审查

的内容。 

5.3.2 复核 

复核人员按照审查要求对系统数据（含楼盘表）及权籍调查成

果进行审核。 

5.4 成果确认 

成果复核后，向权利人出具不动产权籍调查成果及成果确认单

（附录 2）。成果经权利人确认后，由复核人员发布楼盘表。 

权利人对权籍成果有异议的，经办人应对异议情况予以处理后

再行确认成果。 

5.5 成果质检入库 

按照省厅数据汇交要求对经审查的权籍成果进行质检后入库，

并生成质检报告。 

5.5.1 成果完整性检查 

检查宗地、楼栋、分户单元的成果中，不动产登记数据库标准

中要求的必填项是否为空。 

5.5.2 成果规范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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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宗地及自然幢坐标图形是否正确、不动产单元编码是否符

合规则、有数据字典标准的属性数据项的填写是否符合数据库标

准。 

5.5.3 成果逻辑关联性检查 

检查不动产单元空间图形拓扑关系是否正确，宗地与房屋单元

编码的逻辑关联是否正确，项目、分栋、分户单元之间的建筑面积、

单元数量等数据项的逻辑关系是否正确。 

5.6 成果归档 

权籍成果以宗地为单位，按照统一的规格、要求进行整理、立

卷、组卷、编目并单独归档。归档内容包含： 

a）不动产权籍调查成果材料（含纸质成果和电子数据）； 

b）不动产权籍调查成果审查表； 

c）不动产权籍调查成果确认单； 

d）成果审查入库过程中的其他材料，如宗地落图检查表、自

然幢落宗检查表、不动产单元检查表、成果质检报告等； 

上述材料中的权籍调查成果审查表、成果确认单作为共享材料

归入相关登记档案。 

6 成果更新 

未涉及不动产单元界址界限变化的，如房屋性质、使用年限等

可通过登记业务更新权籍成果中相应的数据项，更新前的不动产单

10 
 



 

元存为历史状态；不动产单元的权利状态或特定的备注信息等依登

记业务同步标识。 

因不动产单元界址界限发生变化或权属不清晰等原因，需要开

展不动产权籍调查审查入库的，主要分为补充权籍调查成果审查入

库和更新权籍调查成果审查入库。 

6.1 补充权籍调查成果 

已经登记但无权籍调查成果，因不动产单元界址界限发生变化

或其他原因开展权籍调查的，应以宗地为单位开展调查并形成完整

的权籍调查成果，该成果按照首次入库方式审查后发布楼盘表并入

库，原楼盘表迁移至权籍成果库存为历史，新旧不动产单元建立相

应的变更关系。 

6.2 更新权籍调查成果 

已入库的权籍调查成果，因不动产单元界址界限发生变化需进

行更新权籍调查的，成果审查入库按以下方式办理： 

a）仅部分房屋发生变化的，参照首次入库方式审查后，更新

发生变化房屋的楼盘表，并更新入库该部分成果，新的不动产单元

为有效，已变更的不动产单元存为历史。 

b）宗地或全部房屋发生变化的，应以宗地为单位重新形成权

籍调查成果，新成果按照首次入库方式审查后发布楼盘表并入库，

原楼盘表和不动产单元存为历史，新的不动产单元为有效。同时建

立新旧宗地和房屋的关联关系，溯源变化情况；其中宗地分割的，

应对分割后的所有宗地开展权籍调查。 

11 
 



 

7 成果维护 

权籍成果入库或楼盘表发布后，发现数据库数据与存档纸质成

果不一致的，应以已存档的纸质成果为准。需要修正数据库数据的，

可通过发起维护任务对成果数据进行维护。 

8 成果利用 

8.1 成果空间分析 

权籍调查成果可以叠加地籍信息、地形数据及其他不动产测量

要素的空间图形，展示不动产单元的图属信息，实现用地、规划、

整备、更新等审批信息的叠加分析和不动产单元间（宗地与宗地、

宗地与楼宇）、宗地与道路等其他要素之间的空间分析。 

8.2 成果查询 

a）成果审查入库任务查询：可通过宗地号/宗地代码、项目名

称、任务编号、办理部门、承办人员等不同属性单独或组合查询。 

b）不动产单元查询：可通过不动产坐落、不动产单元名称、

不动产单元号/宗地号、项目名称、栋号（自然幢号）、房号等不

同属性对权籍成果（含楼盘表）进行单独或组合查询，可对地楼房

的空间和属性信息进行查询。 

8.3 成果统计 

a）成果审查入库任务统计：可通过不动产单元类型、入库时

间、任务办理部门等不同属性进行单独或组合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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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不动产单元统计：可通过房屋用途、房屋性质、竣工时间、

状态等不同属性单独或组合统计。 

8.4 成果共享 

不动产权籍调查成果管理系统与不动产登记业务系统、不动产

登记簿子系统联动，为不动产登记业务办理及登记簿的查询和利用

等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不动产权籍调查成果管理系统与地籍管理、用地审批、规划审

批验收、测绘成果审核、土地更新整备、海域使用权审批、林权审

批、不动产价格评估等系统对接，通过信息共享供局内其他部门采

集或交互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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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不动产权籍调查成果审查表 

成果编号：                                            单位： 平方米 

不动产类别 □宗地  宗地及房屋 

宗地 

主要 

情况 

宗地代码  宗地号  

宗地坐落  宗地面积   

权利人  权利性质  

合同号  土地性质  土地用途  

使用年限  起止日期  

 

建筑物 

主要 

情况 

项目名称  建筑面积  

栋号 幢编码 总层数 总套数 房屋用途 房屋结构 房屋性质 建筑面积 备注 

         

         

         

         

         

说明：备注说明地下车库等其他情况 

 

 

 

 

成果完整性 

表格、报告、图件成果及成果附件齐全 

成果中的各必填项不为空 

成果有不完整的情况，在此处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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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 

内容 

成果规范性 

权籍成果中的各数据项按照数据标准填写 

调查过程经指定的调查机构自检、签字盖章完整 

成果有不规范的情况，在此处填写                   

成果一致性 

调查成果中的宗地界址、面积、土地用途、土地性质、权利

类型、权利人等数据与土地权属来源文件记载一致 

调查成果中分用途指标建筑面积指标与规划验收材料及用地

合同一致 

电子成果与纸质成果一致 

成果有不一致的情况，在此处填写                   

成果关联性 

宗地与楼栋关联关系正确 

□不动产单元编码符合规范且唯一 

成果关联有问题或编码不规范的情况，在此处填写                

图形成果 

准确性 

宗地或自然幢的坐标图形是否闭合且不自相交 

宗地图与相邻的界址、地物、地貌不存在空间位置矛盾 

自然幢落在宗地内 

宗地图、房产分户图中的空间要素齐全、四至清楚，注记清

晰合理 

图形成果有问题的，在此处填写   

实地查看情况（非

必填） 

宗地的四至与成果内容记载一致 

□调查的分栋不动产单元总栋数、总层数等实地情况与调查成

果一致 

□合同约定移交政府的公建配套、属全体业主共有的物业管理

用房等与权籍调查成果记载一致 

15 
 



 

其他情况 

区分所有权共有情况记载清晰 

□不动产单元与预售单元正确关联，不动产单元的预抵押、预

查封情况记载正确 

其他有问题或有疑义的情况，在此处填写                   

初审意见 

 

 

 

 

 

 

 

初审人：                 年   月  日 

 

复核意见 
 

 

 

               部门负责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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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不动产权籍调查成果确认单                                      

                                   成果编号：（与权籍调查表封面一致） 

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 (单位 )坐落于                     的不动产（宗地

号：              ；楼栋名称：              ）已完成不动

产权籍调查，调查成果已经我中心审查，现请你（单位）对附件中

的成果予以确认。  

 

 

 不动产登记中心     

年    月    日 

 

 

确认情况：  

 
   

 

                 确认人（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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